
 

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0-130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0%，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和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

五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霸州市云谷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维信诺（固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谷（固安）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云谷”）和控股孙公司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提

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5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固安云谷因生产经营的需要，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

拟向中信银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8 亿元的综合授信，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

限自 2020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止，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次担保事项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固安云谷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

前公司对固安云谷的担保余额为 34.85 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固安云谷的担保

余额为 36.65 亿元，本次担保后固安云谷 2020 年度可用担保额度剩余 16.2 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2MA07T0QG8Y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 

5．法定代表人：程涛 

6．注册资本：2,053,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23 日 

8．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研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配套元器件、机器设备及零配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2,748,864.65 2,666,430.32 

总负债 708,244.15 642,314.11 

净资产 2,040,620.50 2,024,116.21 

营业收入 23,435.53 27,489.55 

净利润 16,504.28 -9,414.84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固安云谷为公司直接持股 53.73%的控股子公司，虽固安云谷其他股东

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

范围之内。 

四、《综合授信合同》的主要内容 

受信人：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授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1．“综合授信”，是乙方根据甲方申请，在综合评价甲方的信用及其提供的

担保的基础上，给予甲方在一定期限、一定额度内向其申请办理贷款，票据贴现，

法人账户透支，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业务的资格或权利。 

2．综合授信额度及种类 

2.1 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乙方申请使用的综合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2.2 本合同项下综合授信额度可适用的具体业务种类及分别占用的授信额度

为：授信额度统一使用，统一管理，不按照业务种类进行划分。 

3．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 

本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自 2020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止。 

4．综合授信额度的使用 

4.1 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和综合授信额度内，甲方可一次或分次向乙方

书面申请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 

4.2 甲方在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形成的授信余额任何时间均不得超过本

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相对应的各业务种类授信额度。在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

限内，对甲方已清偿的综合授信额度，乙方同意可以循环使用。 

5．合同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5.1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

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5.2 本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的外，甲乙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

或解除本合同；如确需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

协议。 

五、《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1．为确保乙方与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合同债务人”）

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为债

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乙方同意接受甲方所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2．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的

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3．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壹亿捌仟

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

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

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

应付的费用之和。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承担保

证责任。 

6．保证期间 

6.1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

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6.2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

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并得到甲方同意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

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

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7．合同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7.1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

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7.2 本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已有约定的外，甲乙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



 

或解除本合同；如确需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

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1,878,525.72 万元，占

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5.47%，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128,194.4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75.35%，对子公司担保为 750,331.24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 

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